附件3
关于废止《银川市餐饮服务业环境污染防治条例》的说明

《银川市饮食娱乐业环境污染防治条例》经2007年3月29日银川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同年5月12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2018年对《银川市饮食娱乐业环境污染防治条例》进行了修订，《银川市餐饮服务业环境污染防治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原《银川市饮食娱乐业环境污染防治条例》同时废止。2021年、2023年2次对《条例》进行了修正。

因上位法的修订和机构改革的变化，《条例》诸多方面出现与立法精神、法律规定不一致的问题。一是上位法已经对有关领域明确规定，目前我市餐饮油烟治理、餐厨污水管控、餐厨垃圾收运处置、露天餐饮监管等工作所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自治区餐厨废弃物治理、餐饮油烟整治相关规范性文件均有明确规定，现行法规政策体系完全能够满足全市餐饮行业环境监管需要，废止后不存在管理缺位。二是《条例》规定“ 位于环境敏感区的大型餐饮服务单位，应当安装油烟在线监测设施”以及相对应的处罚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法规均没有相对应上位法依据条款，且增加企业负担与目前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理念相悖。
